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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住AI“助谣为虐”之风
■王言虎

所谓“超一线男星澳门赌博输 10
亿元”的传言被辟谣了。

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民徐某强
（男，36 岁）为博取流量、谋取非法利
益，于2025年3月10日10时，使用软件

“某书”中AI智慧生成功能，输入社会热
点词制作了标题为“顶流明星被曝境外
豪赌输光 10 亿元身价引发舆论海啸”
的谣言信息，并对外发布，严重扰乱公
共秩序。公安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徐某强处以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

所谓的“惊天大瓜”，不过是又一个
拙劣的谣言。徐某强“喜提”8日行拘，
也算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了。

回过头来看这则谣言，又是“超一
线男星”，又是“澳门赌博”，加上惊悚的

“输掉 10 亿元”这样的“炸裂”情节，妥

妥的爆款话题。但其又不指名道姓，在
“似与非似”之间让网民“猜猜猜”。

这则谣言，让人想起前段时间那条
骇人听闻的“‘80后’死亡率”传言。有
消息言之凿凿称，“‘80后’死亡率突破
5.2%，相当于每20个‘80后’中就有1人
已经去世”，配上所谓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权威数据”，一下子就收割了大
批信以为真的群众。只是，这则传言最
终同样被证实为“AI造”。

类似谣言接二连三出现，无比迫切
地表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我们
面临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谣言治理挑
战。AI 加持之下，只要给大模型软件
提供一个清晰指令，它就能快速生成一
个有鼻子有眼的谣言，造谣的难度与成
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因为这类谣言
借助了丰富的大模型语料库，生成的谣
言足够以假乱真，这又进一步提高了谣

言的辨识与溯源难度，辟起谣来也就更
加困难。

谣言的生成与治理，归根结底还是
一个AI技术伦理的问题。应该清醒地
认识到，目前能被公开辟谣的 AI 谣言
只是极少数，因为谣言只有进入公共
视野，才有机会得到有效介入。还有
大量的 AI 谣言混杂在海量互联网信
息中，逐个儿辟谣如大海捞针，几乎不
可能。眼下最务实的办法，可能还是
从技术源头入手，堵住 AI 谣言的制造
与传播路径。

事实上，对AI生成内容强制标识，
已经被写进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两部部委规章。譬如后
者就明确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
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
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

用的标识，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保存日志信息。《办法》也做
了类似要求。

可喜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
发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
法》，《办法》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
容标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表明，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在
政策层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并被纳入了
治理轨道。但现在，仍有一些大模型工
具与平台，没有做好衔接与落地。人们
经常看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AI生
成的内容会被打上明显标识，但在图文
类平台上，这种标识似乎依然少见。

当然，政策层只是提出了一个笼统
要求，执行层面如何标识，还需要各大
模型公司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最高法发布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司法解释

严肃追责打击遏制“卷款跑路”行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让消费者放心消费，让经营者诚信
经营。

最高人民法院3月14日发布司法
解释，完善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裁判规
则，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健身房办张卡，去理发店充个
值，给娃报个培训班……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预付式消费出现在生活中，也带
来诸如卷款跑路、霸王条款等令人防不
胜防的“痛点”。

这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
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共27条，针对纠纷中的追责
主体认定难、退卡难、转卡难、举证难等
作出一系列规定，自2025年5月1日起
施行。

解释明确，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
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定无
效。解释规定，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
止营业，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提供
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构成
欺诈的，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
任；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将犯罪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
过严肃追责打击遏制“卷款跑路”行为。

严惩卷款跑路——

“办完卡，恨不得每天都去店门口
看一眼。”这是一位消费者对记者发出
的感慨。一些经营者“提钱跑路”甚至
与消费者“躲猫猫”，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损害消费者权益，产生许多纠纷。

司法解释对此明确规定，经营者收
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既不按照约定兑
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
者申请退款，消费者请求经营者承担惩
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经营者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人民
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不少消费者有这样的疑问：在商场
中租赁场地的店铺“跑路”了，商场是否
也有责任？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商场场地出
租者对租赁场地经营者资质的形式审
查义务和过错责任。同时最高法明确，
适用本条规定时，应当严格依法，避免
不当加重商场场地出租者责任。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领域“跑路”现
象频发，还有人充当“职业闭店人”，恶
意帮助经营者逃避债务，从中牟利。

最高法当天发布的6件涉预付式消
费典型案例中，有2件就是对“职业闭店
人”进行惩治。其中一起案件中，“职业
闭店人”还以欺诈为目的诱使消费者充
值，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规制霸王条款——

会员卡办了就不给退，还不能转让
给他人，甚至卡丢了也不能补……这些
令人哭笑不得的“规定”，你是否遇到过？

此次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收款
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
应依法认定无效。同时，司法解释从不
同角度，明确消费者转让预付卡、解除
合同、无理由退款等方面的权利：

消费者转让预付卡，只需通知经营
者即对经营者发生效力。受让人既享
有原持卡人的权利，还享有请求经营者
更名、修改密码的权利。

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自身客观原
因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
的，可与经营者协商，协商不成的，有权
依法解除合同。

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七日内有权
请求经营者返还预付款本金。

……
“七日无理由退款规则有利于贯彻

诚信原则，保护消费者权益。”最高法民
一庭庭长陈宜芳说，司法解释对此也作
了合理限制。比如，如果消费者订立预
付式消费合同时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
服务，说明其对商品或者服务已有充分
了解，就不能七日无理由退款。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明确规
定，经营者“迁店”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
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等情况下，消费者
有权解除合同。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这
么一起案件：黄某与重庆某公司签订培
训合同，接受舞蹈培训，培训费3000

元。2个月后，公司发出消费者告知函
称，黄某上课的培训场所停止教学，需
要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告知函还“声
明”，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到场培训的，
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黄某认为，原培训地点紧挨其住所，
更换后的三个培训地点离居住地很远，遂
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退款。法院经审理，
判决公司返还黄某培训费2473.97元。

破解举证难——

对于不少人来说，预付式消费往往
就是购买一张卡，并不会签订合同。一
旦发生纠纷，难免面临“举证难”的问
题。对此，司法解释专门明确了对消费
者有利的合同解释规则。

“如果经营者未与消费者订立书面
预付式消费合同，应当作对消费者有利
的解释，引导经营者主动订立书面合
同。”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说。

吴景丽介绍，司法解释还规定了经
营者提供证据的责任。经营者控制合
同文本，或者记录消费内容、次数、金额
及预付款余额等信息的证据，却无正当
理由拒不提交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主
张认定争议事实。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要维护
经营者合法权利。

最高法民一庭法官谢勇表示，司法
解释防范滥用权利的不诚信行为，引导
当事人遵守合同，助力降低经营成本，
避免不当加重经营主体责任，维护诚实
守信、加强经营者权益保护。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无论是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向消

费者‘薅羊毛’，还是个别消费者滥用权
利向经营者‘薅羊毛’，都将受到抑制。”
陈宜芳说，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助力增强
消费信心、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营主
体诚信守诺，让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在
更加诚信友好的市场环境中开展交
易。 （新华社 冯家顺 罗沙）


